














附件 2

普宁市引榕灌区取用水评估报告审查意见

2022 年 12 月，普宁市引榕工程管理处委托广东建科水

利水电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普宁市引榕灌区取用水评估报

告（送审稿）》（以下简称《报告》（送审稿））。2022 年

12 月 15 日，我局在揭阳市区组织召开了《报告》（送审稿）

专家评审会议，会上提出了专家评审意见。编制单位根据评

审意见对《报告》（送审稿）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2023

年 1 月，业主单位将《报告》（报批稿）报送我局复审。经

审查，该《报告》（报批稿）基本达到《建设项目水资源论

证导则》（GB/T35580-2017）和《农田灌溉建设项目水资源

论证导则》（SLT 769-2020）的要求。提出审查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普宁市引榕灌区位于榕江中游右岸，是

普宁市一宗重点中型灌区。灌区范围包括普宁市的梅塘、大

坝、赤岗、洪阳、占陇五个镇及流沙东、燎原、流沙北三个

街道，揭西县的棉湖、凤江两个镇，共 130 个村。灌区由普

宁市引榕工程管理处管理。灌区工程于 1956 年建成，1957

年扩建。灌区从普宁市乌石拦河闸上游取水，原设计灌溉面

积 11.34 万亩，现实际有效灌溉面积仅 7.98 万亩。2015 年，

普宁市引榕灌区进行灌区改造，改造干渠总长 46.665km，其

中总干渠长 10.485km，东干渠长 18.38km，南干渠长 5.0km，

北干渠长 12.8km。根据水利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2002



年联合颁布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为保证建

设项目的合理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与水资源相协调，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当地社会

经济发展，开展建设灌区用水评估工作是必要的。

二、《报告》编制目的明确，技术路线正确，分析计算

方法可行，论证内容较全面，论证结论可信，《报告》可作

为取水许可审批的技术依据。

三、同意本项目论证工作等级为二级，确定论证的现状

年为 2020 年，规划水平年为 2030 年。

四、《报告》取水水源分析范围及论证范围基本合适。

本项目取水水源论证范围为榕江南河乌石拦河闸以上河段

范围；取水影响论证范围为榕江南河乌石拦河闸涉及的其他

取水户。

五、本项目取水水源为乌石拦河闸的榕江南河地表水。

本项目的取水保证率为 90%。水功能一级区的保留区—榕江

干流陆河－揭阳保留区，水质管理目标为Ⅱ类。取水水源水

质满足取水要求。

六、项目取水口位于榕江乌石拦河闸上游右岸 100 处米。

取水方式是利用水闸及渠道自流引水，即从渠首引水闸，通

过总干渠、东干渠、北干渠、南干渠引水灌溉，取水口设置

合理。项目取水不影响地区的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

区纳污指标，项目取水是合理的。

七、基本同意需水量预测、可取水量及水量平衡分析计

算成果。根据需水预测，规划水平年 2030 年需水量为 7708.68



万 m3，基本合理，项目取水后对普宁市莲花山水厂、乌石水

厂、乌石拦河闸引水工程和拦河闸生态流量均能得到满足，

并能满足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流域水量分配指标等要

求。

八、《报告》提出的项目取用水对区域水资源量、其他

用水户和水功能影响分析结论基本可信。

九、《报告》提出的节水措施和评价基本可行。

十、项目取水符合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实施方案的要求。

根据预测，项目在强化节水条件下，通过加强节水措施，规

划水平年项目取水量符合《揭阳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考核办法》中的控制指标要求。

十一、本项目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根据《揭阳市榕江生

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乌石拦河闸断面生态流量为 5m3/s。

拦河闸最小下泄流量包括生态基流及下游区间的灌溉用水，

合计 1.71 亿 m3，可以满足下游河道生态用水要求。

十二、基本同意项目取水和退水影响分析。《报告》提

出的项目退水经农田里的排水毛（农）渠收集后，就近排入

榕江下游及练江流域。退水范围为工业、农业用水，无其他

饮用水取用水户，符合退水内水功能区划要求，退水方案可

行，退水影响分析结论基本可信。

十三、《报告书》提出的水资源保护及补偿措施基本合

适。


